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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普法规划实施以来，蓝田县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紧紧围绕“强化

四个保障、抓住四个关键、突出五个重点，实现

四个提升”的“四四五四”工作思路，深耕普法

宣传教育，让法治精神如春风化雨般滋润蓝田

大地，为县域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根基，开创了

法治蓝田建设新局面。

筑牢“四个保障”
下好普法“先手棋”

普法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强有力的保障

是前提。蓝田县坚持高位推动，成立了由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八五”普法工作领导

小组，将普法工作纳入年度考核与县委书记点评

法治工作等重要内容，以制度保障推动“八五”

普法工作有力有序进行。

蓝田县构建起“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

实施、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普法

工作格局。聘请9家律师事务所44名资深律师和

法学专家，组成县政府法律顾问团，常态化列席

县政府常务会议、县政府专题会和县长办公会，

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把好“法治关”。

瞄准“四个关键”
提升全民法治素养

普法重在精准，贵在抓住“关键少数”和重点

群体。如今在蓝田，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已

成为常态。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

政府常务会前学法、干部任前考法、年终述法等

制度严格落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

问题、推动发展已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自觉

行动。

对于公职人员，全县公务员无纸化学法

用法考试参考率、及格率连续多年保持 100%，

“蓝田大讲堂”“局长讲法”等活动常态化开展，

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水平进一步提升。青少年

“拔节孕穗期”、法治副校长全覆盖、“开学第一

课”、模拟法庭、“红领巾法学院”“法治特快列

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法治精神在 5万多名

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针对村（社区）干部、企业经管人员、老年

人、农民工兄弟等不同群体，开展“送法宣政暖

民心”“法治茶摊”“银发守护”“文明新风送安

全”“普法宣传赶大集”“法治套圈”等特色活动，

强化普法宣传效果，有效提升各类群体的学法

用法守法的意识和能力，惠及群众10万人次。

突出五个重点
提升普法针对性

突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宣传。把习近平

法治思想作为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的重点内容，纳入全县干部教育培训计划，

采取集中学习、专题培训、理论研讨等形式，

深入学习宣传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

实践要求，引导全社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

突出宪法学习宣传。深入持久开展宪法

宣传教育活动。结合“12·4”国家宪法日，开展

“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依托“司小宣”微信

视频号，拍摄短视频，专题宣传宪法知识。同时，

在青少年成人仪式、学生毕业仪式等活动中

设置礼敬宪法环节，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强化

国家认同，使宪法精神进一步深入人心。

突出民法典学习宣传。广泛宣传民法典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质、基本原则以及民法典

关于坚持主体平等、保护财产权利、维护人格

尊严、促进家庭和谐、追究侵权责任等基本要求。

以民法典颁布日为契机，组织开展“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月活动、“民法典戏曲

三下乡”活动，将民法典知识和戏曲相结合，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普法宣传。发放民法典

通俗读本、拍摄民法典案例短视频、开展民法典

知识竞赛和“六进”宣传活动，同时每月在建筑

工地开展“学民法典 安全之星”大评比活动。

通过线上线下齐聚力，使民法典真正走到群众

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突出推动同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

法规宣传。结合省市开展的“三个年”活动，

大力宣传涉及平等保护、公平竞争、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防范风险、优化营商环境、知识产权

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完善市场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建设。

突出同社会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法律

法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普法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反分裂国家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推动全社会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

拍摄相关短视频，进行线上宣传；加强刑法、

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宣传教育，促进

依法惩治和预防犯罪；大力宣传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文明建设、食品药品安全、扫黑除恶、

防治家庭暴力、个人信息保护、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诈骗、爱鸟护鸟等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法律

法规，依法保障社会稳定、守护人民安宁，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治普融合并举
创新打造“蓝田名片”

纵深推进“八五”普法规划落实落细，全面

推行“三单两书”普法工作制度，多措并举深入

开展普法宣传，实施分类精准普法，组织开展

法律“六进”“开学法治第一课”等活动700余场次，

解答法律咨询7000余人次，发放文创法治宣传品、

宣传资料20万余份。积极创新普法形式，县法院

的“巡回法庭”让普法更接地气，县公安局的

“AI 蓝小警”主播说法、县司法局的“AI司小宣”

报快讯和“法治蓝田”一码通小程序等，成为智慧

普法新窗口，让普法宣传“潮”起来。县司法局

的“司小宣”普法视频号播出视频300多期，智能

机器人“AI 司小宣”2.0 版本的上线，以其图文

识别、深度思考、联网查询的强大功能，成为

群众身边“不下班”的普法员。

坚持“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N名法律

明白人”的思路，扎实开展“法律明白人”培养

工程，累计培养村（社区）“法律明白人”1814人，

实现了每个行政村（社区）至少5名“法律明白人”

的目标。围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两行动

两措施”重点任务，组建公职律师和专业律师

法律服务团，深入开展“律师进企业”公益法律

服务活动200余场次，帮助企业及时发现并解决

在依法经营、规范管理方面的问题，全面提升

企 业 防 范 风 险 能 力 ，助 力 优 化 法 治 化 营 商

环境。

“八五”普法以来，蓝田县采取了一系列

扎 实举措和创新实践，有效提升了全民法治

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法治蓝田”

“平安蓝田”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县域高质量

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一、案情及分歧意见

王 三 饮 酒 后（血 样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223.76mg/100ml）驾车，与四名行人发生碰

撞，致一人当场死亡、一人经抢救无效死

亡，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路人发现后立

即拨打110和120急救电话。事故发生后，

王三继续行驶，返回吃饭地点取东西，随后

继续上路，在等交通信号灯时与李四驾驶

的轿车发生追尾。

第一种观点认为，王三的行为构成交

通肇事罪，有逃逸情节。理由是：王三酒后

驾驶机动车，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

而发生交通事故，致两人死亡，其肇事行为

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

关系。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三的行为构成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王三酒后驾车，

与四名行人发生碰撞，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后，

继续在人流量密集路段行驶，与李四驾驶

的车辆发生碰撞，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

故意，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案件评析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行为人主观心态系过失而非故意。
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最大的区别是犯罪时的主观心态。根

据生活经验，一般人在与被害人无矛盾，也

无其他心理动机的情况下，是不愿与人发

生车祸的，除非有证据证明其对肇事结果

持故意态度，否则一般只能认定其为过

失。无证据证明王三积极追求或放任伤亡

结果，其与行人无矛盾，碰撞非蓄意冲撞。

虽醉驾属故意违法，但违法故意不等同于

对危害结果的故意。且二次事故后王三停

留现场配合调查，反映其对事故后果持排

斥态度，符合过失犯罪特征。

（二）不符合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
冲撞，造成重大伤亡的规定。最高法《关于

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的规

定及公布的相关典型案例，其内在逻辑为：

行为人在醉酒驾驶后发生交通事故，已经

能认识到自身醉酒状态使其不能完全控制

车辆，还执意上路，造成多人死伤；在已经

发生交通事故的前提下，行为人客观上就

已经不具备过于自信的过失，至少是对不

特定多数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存在放

任心态，其后续上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具

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本案不符合该逻

辑，有两点原因：一是行为连续性中断，且

两个犯罪行为之间存在时空间隔，不具有

连续性。二是后果呈“前重后轻”，与司法

解释的转化逻辑不符。

（三）缺乏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相当性
危险。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而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危险犯。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具体危险犯，必须在司

法上用证据明确证明其与“放火、决水、爆

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性病原体

等物质”相当的危险性。王三的二次事故

发生于路口信号灯前，系低速追尾，未危及

不特定多数人安全。且其行为危险性明显

低于司法解释所列明的危险方法，未达到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要求的危险

相当性。

（四）不构成“逃逸致人死亡”但成立逃逸
情节。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要求交通

肇事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必须

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只有在

违反肇事后的报告义务和救助义务的情况

下，且被害人因行为人履行义务的行为，

有存活的可能性时才能适用。本案路人

及时报警施救，尸检显示死者系碰撞致

胸腹腔脏器严重损伤死亡，证明即使王三

现场施救亦无法避免死亡结果，被害人的

死亡结果与王三的逃逸行为欠缺刑法因果

关系。王三撞倒多名行人，甚至导致车辆

后视镜发生损坏，理应明知自己造成了交

通事故，既没有保护现场等候交警处理，也

没有积极抢救伤者，应当认定其属于交通

肇事后逃逸。

综上，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均是危害公共安全的刑事犯

罪，两者在行为人对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

规危害公共安全上存在交叉，若笼统地以

事故的严重程度作为区分二者的依据，可

能会使交通肇事罪形同虚设。坚持以事实

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准确定性，才能确

保罪责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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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西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联合西北大学

延安精神与党的建设研究院发起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暨延安精神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征文活动落下

帷幕。

西安市灞桥区检察院王元、朱青华、徐佳三位同志分

别荣获一等奖、三等奖、优秀奖。此次三位同志斩获佳绩，

既是对灞桥区检察院延安精神学习与理论创作工作的高度

肯定，也充分展现了灞桥检察干警扎实的理论素养、深厚的

家国情怀与良好的创作风貌。

近年来，灞桥区检察院始终坚持以延安精神为引领，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核心主题，鼓励检察干警将理论学习

与工作实践相结合，通过主题研讨、征文创作、实践调研等

形式，深入挖掘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的时代内涵，为检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灞桥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此次获奖

为契机，持续深化延安精神学习教育，落实“理论学习＋

实践转化”工作模式。一方面，搭建理论创作交流平台，

定期开展主题研讨、写作培训，激发全体干警的创作热情

与思想活力；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成果转化机制，推动

优秀理论成果与业务工作、文化建设深度融合，让延安

精 神切实成为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检察工作

发展的坚实支撑。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法治观念，提升安全自护

能力，营造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10月 22日，西安市灞桥区

检察院四级高级检察官、虹途综合中学法治副校长刘虎走进

校园，以“防患于未然”为核心，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主题

鲜明、内容丰富的法治与安全专题报告会。

报告会上，检察官摒弃枯燥的法条宣讲，运用多个发生

在学生身边的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遵规守纪的重要

性以及触碰法律红线的严重后果。在明确法律威严的同时，

报告更侧重于“预防”与“保护”。检察官细致讲解了如何

识别潜在危险、远离不良诱惑、规避网络陷阱，并讲授了在面临

侵害时如何保持冷静、巧妙周旋、有效求助及保留证据等

实用的自救自护技能；寄语同学们要常怀对法律的敬畏之心、

对规则的遵守之意、对同学的友善之情，学会用法律的铠甲

保护自己，做到“心中有法，行有所止”。

此次法治副校长进校园活动，是灞桥区检察院深化

“检校共建”、延伸检察职能、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的又一次

重要实践。法治教育课不仅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更以法治力量筑牢了校园安全的坚实防线。

灞桥区检察院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
暨延安精神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征文活动中获奖

灞桥区检察院开展法治副校长进校园活动
为青少年筑牢法治安全墙


